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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力類別 應上傳證明文件 

14 當學年度完成高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

1.完成至少 3年實驗教育 

2.參與實驗教育 1.5年以上，且與就讀高中合計 3年

以上 

學力證明文件（蓋有 6個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或歷年

學習狀況審議通過函或已立案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

機構出具之成績單;如需合計就讀高中修業年限，則須

另檢附高中歷年成績單)及切結書 

15 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1.5 年以上，且與就讀五

專合計 3年以上 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給之「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

驗教育證明」及五專歷年成績單 

16 當學年度符合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，其中參與

實驗教育 1.5年以上，且與就讀五專合計 3年以上 

參與實驗教育證明文件（蓋有各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

或歷年學習狀況審議通過函或已立案之非學校型態實

驗教育機構出具之成績單）、五專歷年成績單及切結書 

17 其他符合「分發入學學力資格」所列之同等學力 相關學力證明文件 

 
 

【特種生加分優待審查應繳證明文件一覽表】 
 

身分類別 應上傳證明文件 備    註 

蒙藏生 

1.由文化部或 106年 9月 14日前由蒙藏

委員會核發之族籍證明。 

2.蒙藏語甄試委員會出具之蒙語、藏語

甄試合於本招生優待之成績證明。 

曾以此優待錄取大學院校者，無論已否註

冊入學，均不得再享優待。成績證明有效

期限須超過 115年 7月 10日。 

原住民 

學生 

須於考分會網站填報審查申請，不須上

傳證明文件，由考分會逕向相關部會進

行電子查核。 

具中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書者，得

申請「原住民(具有文化語言能力證明)」

加分 35%優待，無證書者得申請「原住民(

無文化語言能力證明)」加分 10%優待。 

僑生 
由僑務委員會核發之登記本招生用僑生

加分證明函件。 

僅得於畢業當年申請優待。 

境外優秀科技 

人才子女 

教育部分發「高級中等學校」入學之函件

；內政部移民署近 3個月內核發之「歷年

入出國日期證明書」。 

本欄所稱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係指依中央

部會、中央研究院相關規定延攬來臺從事研

究、教學或其他科學技術服務人員之子女。 

政府派外工作 

人員子女 

下列二者擇一即可： 

1.教育部分發「高級中等學校」入學之函

件；內政部移民署近 3個月內核發之「歷

年入出國日期證明書」。 

2.未經教育部分發者，須於 115 年 1 月

31日前先送教育部審核，取得加分優待

證明。 

1.本欄所稱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女係指經政

府機關派遣出國擔任駐外工作並持有派令

(函)之人員，駐外工作期間隨其停留在同

一駐在國之子女。 

2.僅得於畢業當年申請優待。 

退伍軍人  

(含替代役) 

1.軍官、士官及士兵：國防部或各軍司令

部製發退伍證明文件。 

2.服役 1 年以上之替代役：主管機關核

准服役期滿之證明文件。 

3.服役 3 年以上者，軍官、士官須另繳初

任官任官令或軍事校院畢(結)業證書，

志願士兵(含後期轉服士官者)須另繳初

次任士兵之人事命令。 

4.身心障礙退伍軍人須附撫卹令及免役

(除役)令。 

1.補充兵、國民兵、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及

服役未滿 1年之替代役不予優待。 

2.左列證件如遺失，請附戶籍所在地後備

指揮部查證核發之服役時間證明文件。 

3.預定115年 8月 4日前退伍但尚未取得退

伍令者，得檢附其單位主官出具之「退伍

或解除召集日期證明」。115 年 8 月 5 日

以後退伍者，不得享有加分優待。  

4.服滿義務役法定役期退伍超過 3年，或

服役 3年以上退伍超過 5 年者，均不予

優待；曾以此優待錄取大學院校者，無

論已否註冊入學，均不得再享優待。 

 


